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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融资租赁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》发布，行业监管体系进一步完

善

近日，银保监会印发了《融资租赁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》（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，

强化了针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力度，尤其在非现场监管层面，为融资租赁公司高质

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主要关注点如下：

第一，完善融资租赁公司监管体系。融资租赁作为我国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之一，

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、降低企业负债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

用。自 2018 年 5 月，商务部将制定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职责划给银保监

会起，融资租赁行业进入“强监管”时代。2018 年 12 月，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关于印

发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18）》的通知将融资租赁公司明确为“金融服务机构”。

2020 年，银保监会相继在 1 月和 6月出台了《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、《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。此次《规程》的出台进一步完善

了关于融资租赁公司的非现场监管，充分发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作用，补充了现有

监管体系的短板。

第二，明确融资租赁监管的地方差异性。此次《规程》的出台坚持三大原则，即

法人监管原则、风险为本原则、联动监管原则，重点压实地方各级金融监管部门的法

人监管责任，力求全面、可观、准确地反映融资租赁公司真实风险状况、合规情况和

服务实体经济质量，有效避免监管规则制定层面可能出现的“一刀切”问题。在融资

租赁行业的监管工作中，非现场监管主要聚焦于事情通过报表和数据进行经营质效、

风险水平等方面的分析和预测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通过非现场监管，并且结合地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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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预警信号和重大问题的

端倪，充分发挥了监管“精确制导”的作用。总体来说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非

现场监管，使得监管政策更加“因地制宜”，是行业监管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第三，引导融资租赁行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。2020 年之前，融资租赁行业处

于高速增长阶段，相关数据表明，截至 2019 年底，全国共有融资租赁公司 11124 家，

而这一数据在 2011 年仅为 296，融资租赁行业用近十年的时间，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。

而自 2020 年开始，随着监管政策的不断趋严，融资租赁行业进入了“减量增质”的发

展阶段，相关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1 年 9 月末，纳入监管名单、非正常经营企业名单并

向社会公示的融资租赁公司共 7686 家，较 2019 年末减少 3438 家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

融资租赁行业“空壳”“失联”企业数量较多，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，约 72%的融

资租赁公司处于空壳、停业状态，部分公司经营偏离主业，给行业带来一定的不良影

响。新冠疫情爆发后，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，地方实体经济发展面临

下行压力，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地方金融体系的有力补充，需要提高合规经营水平，拓

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，助力企业走出疫情困境，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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